
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作为

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对公司第七

届第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版）》、

《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

告（修订版）》等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现对非公开发行股份暨关联交易事项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1.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持有公司 56,606,455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40.68%，其子公司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479,57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34%，由此，信达投资有限公司在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权比例为 41.02%，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信达投资有限公司和海南建

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计认购 61,835,748 股，上述认购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就该等关联交易我们认为： 

（1）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

规则，未发现有损害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发生。 

（2）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和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认购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体现了其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

及对公司发展的大力支持。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3）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价格客观、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3. 公司本次聘请的审计机构与评估机构具有相关资格证书与从事相关工

作的专业资质。该等机构及经办人员与上市公司、交易对方之间除正常的业务往

来关系外，不存在其他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影响评估和审计结果的利益关系，与上

市公司及交易对方之间没有现时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该等机构具有独立性，

出具的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与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

原则。 

4. 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的过程所采用的假设前提参照了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综合考虑了市场评估过程中通用的惯例或准则，其假设符合标的

资产的实际情况，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机构在评估方法选取方面，综合考虑了标

的资产行业特点和资产的实际状况，评估方法选择恰当、合理；重要评估参数取

值合理，评估结果公允合理。 

5.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运用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使用本次募集资

金收购北京视博数字电视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将使得公司资本结构得到改

善、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改善公司经营业绩，

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共同利益，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6. 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

台。 

8. 本次非公开发行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

实施。 

（以下无正文） 




